
法規名稱：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8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4日臺北市政府府都綜字第 1123051810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8

點；並自 112年 8月 16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公

    告發布實施之「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

    畫案」（以下簡稱本計畫，如附件）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計畫申請開發許可者，申請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

    五日起至一百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三、依本計畫申請開發許可者，應由申請基地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共同提出申請。但屬都市更新案者，其申請人資格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

    （一）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由

          實施者提出申請。

    （二）由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同意比例之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四、申請基地範圍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基地規模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者：

          1.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2.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

          3.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且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後適用本計畫者：

           (1)基地未達二千平方公尺，但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2)申辦捷運出入口移設或增設，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

           (3)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完整街廓。

    （二）基地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用地（如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

          保存區等）、依水土保持法或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定劃定公

          告之山坡地、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

          定地區或指定古蹟所在街廓。

    （三）基地應臨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或指（認）定建築線之

          巷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五、依本計畫申請開發許可者，應檢具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以下簡稱都審）書圖向本府申請都審。都審書圖應以專章檢

    討開發許可計畫；如有申請容積獎勵或增額容積者，並應敘明容積獎

    勵項目或增額容積申請內容。

    前項申請除檢具都審書圖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及敘明相關內容另訂

    成冊：

    （一）開發許可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土

          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參與同意書（申請人如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則出具同意文件）；上述謄本得以電子謄本代之

          。但屬都市更新案者，檢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證明。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人如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應檢附依法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六、申請容積獎勵項目「△D4捐贈回饋公益設施空間」，參照「臺北市政

    府受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所定都

    審案捐贈樓地板類型作業程序辦理。

七、申請開發許可之基地應於收受本府都審核定函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建造

    執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從其規定：

    （一）基地屬都市更新案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

          內申請建造執照。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

          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建造執照。

    （二）基地依「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申請重建者

          ，按該辦法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

    未依前項規定時程申請建造執照或建造執照失效者，其都審核定函（

    核定內容含開發許可計畫）自前項規定期間屆滿之次日或建造執照失

    效之日起，失其效力。

    依本計畫申請之容積獎勵回饋代金及增額容積價金之估價、評定、繳

    納及核發許可證明程序，參照本府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流程圖」辦

    理，並得參照「臺北市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之申請流程如附圖 1至附圖 2。


